株洲市气象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2022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是否涉企
	检查方式
	是否联合
检查
	检查频率
	检查依据
	备注

	
	事项类型
	实施清单名
	所涉领域
	
	
	
	
	
	

	







1
	







行政检查
	






对气象设施和气 象探测环境保护 工作的监督
	






气象设施和 环境保护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季 度）
	1.《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各级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日常巡查 和监督检查。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要 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二）要 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三）进入现场 调查、取证。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应当由其他 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通报有关部门进行查处。有关部门 未及时查处的，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直接通报、报告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设有气 象台站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做好本部门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 工作，并接受同级气象主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2
	














行政检查
	













对施放气球活动 的监管
	














气象设施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半 年）
	1.《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第二十七条违
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由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第二十一条县
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可以对施放气球场所进行实地检查。检查
时，检查人员可以查阅或者要求被检查单位报送有关材料；被
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3.《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第十九条县级
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施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
理。施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
全检查，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4.《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第二十二条县
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监督检查：   (一)施放
气球单位是否具有资质证，   (二)施放气球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程
序进行申报并获得批准；(三)施放气球的时间、地点、种类和
数量等是否与所批准的内容相符合；(四)施放气球单位和作业
人员、技术人员是否遵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五)气
球的施放是否符合有关安全要求和条件。
5.《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第二十三条在
施放气球过程中，如发生无人驾驶自由气球非正常运行、系留
气球意外脱离系留或者其他安全事故，施放单位应当立即停止
施放活动，及时向飞行管制部门、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报告，
并做好有关事故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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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雷电防护装置
	


防灾减灾
	


是
	


现场
	


否
	


不定期检查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1号）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
装置检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查询或者复
制；（二）就有关事项询问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要求作出
说明；（三）进入有关防雷装置检测现场进行监督检查。气象
主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检测单位检测活
	
	
	
	
	
	
	

	
	
	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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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
	
对气象专用技术 装备的购买和使 用情况的监管
	

气象设施
	

是
	

现场
	

否
	定期检查
（1次/季 度）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5 号）第十八条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业务使用的气 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将检查情 况逐级报告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5
	行政检查
	对职责范围内防 雷减灾工作的监 管

	防灾减灾
	是
	现场
	气象局
、住建局、城 管局、 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可联合检查

	不定期检查
	1.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二、三款各类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防雷标准的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 施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使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 施工，可以由取得相应建设、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等专业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其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由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未经设计审核或者设计审核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无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各级气象主管机 构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 指导对可能遭受雷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安装的雷电 灾害防护装置的检测工作。
3.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三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公共安全监督管理的范围。气象主管机构和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等建设工程的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建设工程防雷监督管理，落实防雷安全监管责任。建（构）筑物、场所或者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和 规定，安装雷电防护装置。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 场所或者设施的防雷装置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对投入使用的防雷 装置进行日常维护，并定期组织开展防雷装置检测。易燃、易爆、危险场所的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他场所的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从事防雷装置检测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
	

	
	
	
	
	
	
	
	
	 4.《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4号）第四条国务 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管理和指导全国防雷减灾工作。地方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减灾工作。国务院其他 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 本部门和本单位的防雷减灾工作，并接受同级气象主管机构的 监督管理。
5.《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 防雷工程的施工单位 应当按照审核同意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 机构监督管理。
6.《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已安装防雷装置的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主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防雷装置检测机构进行定期 检测，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和当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管理 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7.《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防雷产品的使用，应当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接受省、自治区、直 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检查。


	



